
提升國家綠色競爭力 
溫麗琪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前言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個用詞在 1980 年代最出現以

來。其所提出的三個永續性面向：環境永續、經濟永續、社會永續之意涵

應該多有共識，但如何實踐就不斷的在被討論與檢討，其中的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如何同時提升，往往成為發展中國家最需面對與克服的問題，因

此「綠色競爭力」變成各國思考的目標，希藉著環境保護所帶動新的產業

發展。而全球對環保議題日漸重視，有多項環保法令政策與市場條件在國

際間不斷地出現與建立，直接或間接地推動了全球環境市場的活絡。這些

年來，國際間有 200 多個具有法律約束力的國際環保法令，如京都議定書、

巴賽爾公約等；也有非常多各國國內法對環境而產生對企業的立法要求；

甚至有很多直接或間接鼓勵環保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如各國再生能源發

展政策、生質酒精作物發展政策、中國的循環經濟法。環保和經濟發展衝

突的 WTO 爭端越來越多，而 WTO 以貿易手段推動環保商品市場自由化更

是新一波潮流。 

由於國內參與國際舞台的空間有限，環境資訊短缺情況下，造成國內

發展綠色競爭力的相關政策與執行呈現停滯現象。國際相關發展方興未

艾，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課題日趨嚴峻，不但各國際組織年會

等皆強烈關注相關議題，各國政府、產業、學界、NGO 等也不斷進行交互

辯證、政策研擬與行動競合。然而，經濟全球化時代下，國家經濟與產業

發展無法只著眼於國內市場競爭，而需一併考量國際產業競爭力，始可能

尋找出真正有效的產業發展策略。也因此，如何瞭解國際「永續經濟發展」

議題發燒的產經脈動並儘速因應是本文主要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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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政策影響經濟發展的趨勢 

一、各國環保法令趨勢從單項環保到產品整合性政策 

歐盟目前最具影響力的環保法令主要有四：包括「廢電子電機設備法

令」（Directive on the 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WEEE）、

「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禁用法令」（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 RoHS）、「化學品登錄、評估及授權制度」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ACH），以及

「能源產品綠色設計法令」（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s, EuP）。這些環保法令的頒行，主要為反映及因應全球產業型態及

趨勢的轉變。 

歐盟以 WEEE 及 RoHS 兩環保法令，來控制對生態環境的污染，保障

歐盟工業之永續發展，同時彰顯其在歐洲，乃至全球確立的環保先驅形象。

歐盟也認為其過去在產品包裝、舊電池、飲料包裝及廢舊汽車等產品領域

建立回收體系的成功經驗，能夠確保 WEEE 及 RoHS 法令達到理想效果。

此後，再進一步將環境保護要求擴大至化學品及耗能產品之領域，也就是

REACH 及 EuP 法令之施行。 

從上述四個環保法令可以看出歐盟環保法令實施的趨勢，首先 WEEE

的做廢棄物的回收，RoHS 則是對於產品中有害物質做管制，EuP 之層級上

昇到從產品設計，在效能及材質上做規範，而 REACH 則是更深入的將全

部的化學有關物品做控管，發展到產品整合性政策。RoHS、WEEE、EuP、

REACH 甚至國際溫室氣體等國際規範的興起，都顯示了永續發展的全球思

潮趨勢。 

二、節能減碳為全球性議題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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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重要議題。不但各國政府加以關

注，2008 年諸多重要國際組織（如聯合國、OECD、G8、APEC 等）高峰

會議也皆以此議題為最重點，可說完全符合聯合國 2005 年頒布的「預警原

則」（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內涵，因而獲致「應盡快採取防制行動」

的全球性共識。在節能減碳的趨勢下，又衍生出各種值得注意的發展。 

（1）國際八大工業國組織 G8 支持環保及新能源產業發展 

「2050 年溫室氣體減半」原是 2007 年八大工業國領袖在德國倡議的

主要議題，也是根據聯合國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科學研究報告的主要建議。這項建議原先由德國、法國、英國、

義大利、日本、以及加拿大提出，當時大約有 190 個國家同意此項建議，

並且約定在 2009 年底前完成談判協議，以取代京都議定書的未來目標。 

2008 年世界八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在日本北海道洞爺湖召開，日本政

府為了展現對環境的努力與成果，還特地展示了與節能減碳等有關的 21 項

高效率技術，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以燃料電池（Fuel Cell）發電的技術

最受囑目。燃料電池是以氫氣為動力來源並經由電化學反應而發出電力的

發電裝置，並非傳統電池，因此稱為「環保發電機」或許更較為妥適。由

於燃料電池是以氫為燃料來源，而氫又是自然界中最易取得的物質，因此

以氫發電的燃料電池供電系統，不但比傳統石化燃料潔淨、而且具有比其

他替代能源高轉換效率的好處（近 80%），另外，更可結合核能、生質能、

太陽能、風能等發電技術，將能源使用多元化、可再生、及永續使用。 

（2）世界貿易組織 WTO 推動環境商品自由化  

WTO 這幾年來在貿易與環境議題的發展上，非常重視環境商品自由化

議題的推動。根據 OECD（2004）的資料顯示，若以 OECD 或 APEC 環保

商品清單項目為環保商品全球貿易量的計算基礎，2002 年 OECD 商品清單

9 



項目之交易量達到 238.4（或 215.3）百萬美元，佔全球總貿易量的 3.6%到

4%。而環保商品在 1990-2002 年期間的成長，與所有貨品貿易量 6%的成

長相比，成長幅度更高達 14%，顯示環保商品在未來尚有一定之榮景可預

期。以同年環保商品與其他部門商品出口量的比較，可發現環保商品出口

量為化學物品出口量的三分之一、紡織品出口量的一半、機器運輸設備出

口量的十分之一，顯然目前環保相關商品之貿易量還僅佔全球貿易量之一

小部分。 

而不同發展程度的國家在全球環保商品貿易的比重部份；出口方面，

已開發國家佔全球環保商品出口量的八成，發展中國家佔二成，低度開發

國家只佔不到 1%的量。在進口方面：已開發國家佔全球環保商品進口量的

六成，開發中國家佔四成，低度開發國家也有低於 1%的量。環保商品主要

進出口國家，前 20 大出口國家的貿易量高達全球環保商品出口總額之

93%，分別為歐盟、美國、日本、中國、墨西哥、加拿大、香港等國。前

20 大進口國家的貿易量高達全球環保商品進口總額之 87%，分別為美國、

歐盟、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香港等。有趣的是，出口方

面，開發中國家的中國佔第 4 位、巴西佔第 12 位，皆屬於貿易量顯著之國

家，但在談判上卻不積極主張環保商品自由化。 

（3）國際排放交易市場創造出另類環境金融商品  

京都機制中的「排放交易市場」已蔚然形成風潮，從京都議定書生效

之後，國際碳交易量年年增加。在京都議定書下，自 2002 年起，國際環保

協議為全球已經創造了上百億美元的碳市場價值，根據世界銀行（The 

World Bank）2007 年的報告指出，碳排放交易市場在 2006 年的價值超過

300 億美元，比 2005 年成長 3 倍，其中排放交易市場達 250 億美元，清潔

發展機制 CDM 市場則約 50 億美元，市場規模及潛力令人不可小覷。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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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環保產業期刊指出，全球環保產品和服務市場可望於 2008 年成長至

6,560 億美元的規模，其中能源產業、再生資源的回收利用更被各國視爲朝

陽産業、新興産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並加以扶持發展。 

（4）碳限制政策趨勢與歧異  

全球雖有氣候治理的共識，然在跨國氣候變遷治理協商上，目前各國

仍存在諸多關於「採取什麼方法」、「所採用方法的優先次序」之分歧。目

前在國際上，碳交易與碳稅制度各有勝擅，但也有朝兩種制度合併實施方

向者，例如南非。但不論如何，從先進的西歐、北美、日本諸國，到南非、

韓國甚至泰國、巴基斯坦等開發中國家，整個國際普遍的趨勢是，針對氣

候變遷採取確實的政策行動！甚至如奇異公司、Google 等全球領導商也呼

籲官方應有明確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並著手進行自願減量方案，認為若政

府能明確地提出一套政策，無論是碳稅或碳排放交易，至少能讓企業評估

未來 10~15 年所可能花費的成本，而針對經營方針做適當調整與創新。 

三、環境政策立法位階持續提高 

環境政策由於多牽涉跨領域的知識與跨部門的協調整合，在各國法制

位階不斷提升，如日本已推動多年的「省能源法」，因涉及各部會業務，其

推動單位在內閣府而非經產省或環境省。又以中國循環經濟法立法為例，

中國 2008 年 8 月 29 日立法通過「循環經濟促進法」，循環經濟指的是在生

產、流通、消費、廢棄物處置各階段，經濟活動必須同時遵循環保和經濟

原則，以資源高效率利用方式達到永續消費的目的。循環經濟促進法雖非

環境憲法，卻相當於各項經濟活動的環境母法；特別是循環經濟是以發展

經濟的思維，以生態環境的原則發展經濟，真正達到環保植入經濟活動的

行為。且循環經濟促進法係由素有「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

員會（發改委）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司主導，而非環境保護部，位階在各

9 



部會之上。省能源法與循環經濟法皆是以產業生產的手段來達到環保的目

的，間接將永續發展中的永續經濟及永續環境串連起來。 

國內面臨挑戰與因應策略 

在以上各種國際環保政策趨勢下，環境管理為各國政府的重要施政方

向，也由於各項環境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相當明顯，致使各國採取相關

措施方面，非常重視環境和經濟雙贏的基本原則，特別是以環境成本極小

的方式達成最大環境目標，並從中創造產業的綠色競爭力，擴大產業的附

加價值。比較之下，我國當前相關推動政策所面臨的問題有： 

一、國際環保政策影響我國未來經濟發展極大 

從歐盟上述四個環保法令和各國節能減碳政策可以看出：國際間各項

環保政策間接由貿易影響我國出口，更影響我國未來的經濟發展。近年來，

歐盟一連串實施的環保法令對全球貿易之衝擊不斷。台灣為世界電子電器

OEM 及 ODM 大國，加上多數業者為中小型企業，對外國法令較無接觸且

缺乏應變能力，因此所受影響相當大。 

依工業局統計，我國每年約 2,446 億零組件產品輸歐（電電公會統計

約 3,000 億），約 85%可符合歐規要求，成功輸入歐洲市場，15%輸歐產品

則有疑慮。此外，台灣 IT 產業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生產國（70%在

中國製造），因此歐盟此 4 個跟電子電器、化學品相關之法令實對台灣企業

影響甚大。 

二、國內環境相關推動政策欠缺經濟發展之整合性思考 

國外政策推動經驗顯示，環境相關推動政策必須搭配經濟活動進行才

能有效，因此，環境政策的落實，需依賴經濟活動區域或行政區域進行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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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性經濟或生態經濟的規劃原則進行，並且由經濟執行單位依據經濟發展

需要，以成本有效性方式達成環境目標。目前國內環境相關推動政策仍然

侷限於環保執行單位，環保政策也大都以環境單項政策為主，如廢棄物管

理、空氣污染防制等，非常欠缺由產品、產業、甚至區域發展觀點出發的

環境政策，如歐盟的產品整合性政策、中國的循環經濟法等。這和目前國

際上發展的潮流有相當落差，對於國內經濟發展也產生一定程度的盲點，

特別是無法發展出環境成本極小的經濟發展方向。 

再由各國環境政策的執行機關可明顯看出，經濟相關的環保政策幾乎

都由最高行政單位拍版定案，對外公開宣示其執行決心，並且非常需要協

調各部會功能，以能夠系統性的完成任務。而國內政府卻還停留在環境政

策為環保相關單位之執掌，造成很多相關工作無法推動，各部會間的協調

功能幾乎不存在，當然也就無法依據經濟發展的觀點來進行環保政策的推

動。 

三、政策搖擺，未來發展艱難 

若從京都議定書的意涵探討，整體「京都機制」的重點在於：各國能

在溫室氣體的不同減量成本考量下，透過彈性機制的建立，以成本有效方

式進行溫室氣體的減量。如此一來，不僅消極面能更環保，對產業而言，

也可促使其更積極地尋找各自產業中未來有利的環境相關生產技術，希望

在溫室氣體減量要求下，產業能夠積極有效改善生產製程，並努力執行以

創造未來新的綠色經濟競爭環境。但國內發展的目標一直有所變化，如 2005

年全國能源會議結果並未訂定具體的溫室氣體減量願景及目標，令許多學

者專家感到遺憾，也引發國內重產業而犧牲環境永續發展的質疑。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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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打造台灣綠色競爭力的因應策略，有以下幾點思考： 

一、環境成本內部化，促進市場經濟發展活絡 

各國長久以來所面對的環境基本問題在於，商品市場忽略環境面相，

對社會產生損害，形成所謂「市場失靈」現象；亦即市場產品在沒有環境

成本的考量下，價格太過低廉，消費數量太大，不但不符合環境永續、也

不符合永續經濟的發展與成長。但市場失靈本應藉由政府定位經濟行位為

「內生化外部成本」的相關作法，來端正和引導所有市場行為回歸環境和

經濟平衡的最適境界，這樣才能在「一隻看不見的手」驅使下，達到環境

和經濟的新平衡，然而在欠缺足夠的環境和經濟相關之整體資訊進行判斷

下，我國始終未能有整體性的環境經濟相關措施出現。 

二、改變觀念：重視環境權不代表負面的經濟發展 

京都議定書同大多數的環境協定和政策一般，皆被預期會產生負面的

經濟影響。這種概念源自於經濟活動層面上廠商生產成本的觀點，換言之，

由於生產活動時沒有考量到對環境層面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成本，但

京都議定書的生效（或任何環境法規）等於必須再額外負擔一定程度環境

上的外部成本。而京都議定書的生效影響範圍遠較其他環境政策為大，對

全球經濟體所增加的額外成本也高。一旦廠商負擔了這些成本，顯然在其

他同樣條件下，廠商所能生產的產品數量自然就會減少。  

三、優先選擇經濟和環境雙贏的發展策略 

國際間對於如何提升綠色競爭力有很多的創舉，「產品服務化」是其中

一種，其概念是藉由提供產品功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方式，它透過減少產

品的總生產量、促使產品環境化的設計，甚至透過產品、原物料、零件的

重複使用及再製，提高資源使用效率，減少廢棄物，進而達到「去物質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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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產品服務化」也是一種經濟型態的轉變，以企業提供效用的方式

來取代有形的產品，供應商的目標並非銷售產品本身，而是提供更好的效

率或解決方案，來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在「產品服務化」的各種型態中，

目前最普遍的是以租賃（lease）方式，來改變廠商和消費者的習慣，由購

買轉成租賃。租賃的標的物通常涵括所有動產，如電腦、印表機、辦公設

備、工作機械、營建機器、商店設備（如收銀機、冷凍櫃），以及醫療機器

等。 

四、建立國家級的氣候變遷行政體系，提高各級行政單位的協調

體系，全力和國際接軌 

首先應儘速推動成立環境資源部（整合環保署、能源局、工業局永續

發展組、水利署等），以有效整合行政資源，以利政策順利推行。其次必須

提升環保相關產業國際競爭力以推動與輔導節能產業國際化，如掌握中國

市場的動態，並推動與輔導污染防制。除此之外必須協助台灣社會國際綠

色資訊交流及能力建構，以利後援台灣產業國際綠色競爭力。而國內的環

保經驗推動台灣非政府組織的能力建構與國際化，將是國際外交受阻下的

環保出路。另外更應進行推動建置國家級環境研究院（類如日本國立環境

研究所、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等），進行整合性的環保政策研究。 

 


